
國立成功大學 114學年度碩士班新生錄取通知 
                                         （114）成大教綜字第 009號 

 
 
受文者：           君 學號：  

主  旨：本校 114學年度                  學系所碩士班入學考試正取生已報到完峻，本系所尚有缺
額，台端遞補為一年級研究生。 

說  明： 
一、經錄取新生應於     年   月   日（星期  ）  午   時   分至  時   分攜帶下列證件至各

所屬學系所報到驗證並辦理各系指定應辦事項。 
(一)本通知書 
(二)與報名時所載報考資格相符之正本證件及影印本乙份 

1.應屆畢業生須繳驗學生證正本並填寫註冊前繳驗大學畢業證書之切結書，已畢業者須繳
驗畢業證書正本及影本。 

2.以「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第五條報考資格條件錄取之考生須繳驗相關證明文件。 
3.持外國學歷報考之考生，須依「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之規定繳驗正本及影本： 
（1）經我國駐外館處驗證之畢業證書（或相關學歷證件）及歷年成績證明。 
（2）入出國主管機關核發之入出國紀錄(應涵蓋國外學歷修業起訖期間，申請人係外國人

或僑民者免附)。 
4.持教育部認可大陸或港澳地區高等學校學歷之考生，須依「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及
「香港澳門學歷檢覈及採認辦法」之規定繳驗經大陸地區認證中心或香港澳門指定機構
檢覈採認之畢業證書（或學位證書或相關學歷證件）。 

5.一般在職生(非在職專班生)：須繳交服務機關之在職進修同意書。 
(三)新生基本資料表、綜合資料表及兵役狀況調查表  

請至本校首頁/在校學生/新生服務/新生基本資料登錄，依學號進行登錄資料及上傳學生
證相片，並續登學生綜合資料後分別印出。兵役狀況調查表請至本校首頁/行政單位/學生
事務處/生活輔導組/表單下載）填畢後印出。 

二、報考本校同一學年度碩士班甄試、碩士班招生考試，如同時皆獲錄取，非經系所同意，僅能擇
一系所班組辦理報到。取得入學資格之考生，若已於本校同系所同學制就讀（含已辦理休學及
保留入學資格者），須擇一學籍就讀，否則取消本次考試入學資格。 

三、經錄取新生，未註冊入學前如已接獲徵集通知時，請自行持本通知單向役政機關辦理緩徵手續。
如因重病住院（須持有醫院證明書）或因應徵召服兵役（錄取後接獲入伍通知書者）或教師實
習（公文證明書），不能於 114學年度第一學期註冊入學者應於 114年 3月 14日後親自到校申
請保留入學資格。 

四、凡未按時報到者以放棄入學資格論，其缺額由備取生依次遞補。 
五、註冊、選課抵免、繳費等新生入學須知，請於 6 月下旬至本校註冊組網頁參閱「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碩士(含專班)、博士班新生入學須知」(本校網頁/行政單位/教務處/註冊組左側選單/
註冊及繳費須知)或新生支持辦公室專網 https://sup.ncku.edu.tw/。 

六、有關就學貸款（分機 50345）、申請宿舍（分機 86340）、申請學雜費減免（分機 50353）請自行
於報到日期前上學務處網站查詢。 

七、錄取新生務必自行上網查看體檢相關資訊（分機 50438，網址：本校網頁/行政單位/環境保護
暨安全衛生中心/衛生保健組左側選單/新生體檢）；未如期參加體檢者，影響個人權益(宿舍申
請與學生證領取)請自行負責。 

八、經錄取之研究生如就讀大學時已經僑務委員會核定具有僑生身份者，請於註冊時至本校僑陸組
報到，辦理延續應享僑生權益。 

九、本錄取通知未盡事宜，悉依簡章及本校學則規定辦理。 
                                              

系 主 任（所  長）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月            日 


